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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回應愛滋關懷是須要所有組織在各個層面的強而有

 力的領導與行動。聯合國大會在2001年6月舉行愛滋

 特別會議，在發表的《承諾宣言》中指出，需要宗教

 信仰團體加強投入這工作。

2. 在《瞭解備忘錄》中規範的目標與合作範圍，應由各

 方依自己的理念與原則而進行。（國際明愛會將以天

 主教會的倫理與社會訓導作為所有愛滋活動的依據。）

3. 一方是「聯合國愛滋病關懷秘書處」，另一方是國際

 明愛會，利用他們遍佈全世界的會員網絡，以及他們

 與其他天主教團體的密切合作關係，同意在以下的共

 同興趣下，在受託的工作上合作：

3.1 促進世人對愛滋病的警覺，和認真負責的行為，特別

 是在年輕人間、在預防工作方面，以及對感染了愛滋

 的人的關懷及支持；

3.2 發起減輕該病對個人、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衝擊的活

 動，且永遠把人放在回應的中心；

3.3 在《承諾宣言》的思維下促進倡議。每一方都按照指

 示與職責（國際明愛會的愛滋計畫將植基於天主教會

 的倫理與社會訓導。）進行此事，且

3.4 努力消滅世人對病患的各種形式的歧視與標籤，特別

 是對已發病的患者。

4. 為了要達成這些目標，雙方應：

4.1 定期交換資訊、經驗：

(i) 以便提高民眾對愛滋病在社群中傳染所引起的衝擊的

 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

 愛滋帶原者病患的行為有助於人們對愛滋病的預防、

 關懷和對照顧病患者的支持。

(ii) 找出讓世人更認識愛滋病的方法，也應將帶原者及病

 患的積極參與納入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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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舉辦研討會、工作坊，並與教會團體舉辦相關的活動

 ，期能加深大家對這個流行病的認識，以及如何做出

 最佳的反應；

4.3 與神學家、鐸職人員及其他參與這方面工作的有信仰

 的社會團體合作，商議如何消除世人對愛滋病患者的

 標籤與歧視；

4.4 準備、印製、廣為宣傳大家都關注的資訊；

4.5 與「聯合國愛滋病計畫」設立的「聯合國愛滋專門小

 組」（UN Theme Groups on HIV／AIDS）、國際

 明愛會、以及信仰團體，在國家層級上合作；

4.6 促進天主教團體以及他們的計畫，以信仰團體的身份

 涉入更廣的國家和國際層級的多領域諮商會談，並應

 特別注意「全球基金會」為愛滋、肺結核及瘧疾成立

 的「國家協調機制」（the Country Coordinating 

 Mechanisms）所扮演的角 色，好爭取更多回應愛滋

 的資源。

4.7 促進天主教回應愛滋關懷計畫。該計畫應是一個更寬

 廣的多領域回應的互補與合作。

4.8 與「社會動員與策略資訊夥伴單位」（Social 

 Mobilisation and Strategic Information Partnership

 Unit）的「聯合國愛滋病計畫」保持經常聯繫。那是

 聯合國愛滋病計畫秘書處以及國際明愛會秘書長應關

 注的焦點。

4.9 每年聚會一次，以監督檢討此《瞭解備忘錄》、加強

 進行中的磋商、以及決定彼此協定的地點。

這個備忘錄並不包括任何對聯合國愛滋病計畫秘書處以及國

際明愛會各項活動的金錢捐獻。

這個備忘錄由簽署日起即可生效，並予以執行。任一方如欲

結束合作，於三個月前通知對方即可。

國際明愛會秘書長 Duncan MacLaren

聯合國愛滋病計畫執行長 Peter P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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